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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環境檢驗樣品分類統計編製說明 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本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之環境檢驗樣品均為統計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每月一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(一)縱行科目按檢驗樣品類別分。 

(二)橫列科目按統計單位別分。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（單位或說明）： 

(一)檢驗件數、檢驗項次：指於當月完成檢驗之件數及項次，不論其檢驗報告在陳核繕打中或已發出，均應包括在內，惟統計時應以每

一檢驗項目為一項次(不包括檢驗時品保規定之添加分析、查核樣品分析、重覆分析、空白分析......等)。 

(二)檢驗樣品類別： 

1.事業廢水：指工廠、礦場及中央指定事業產生排放之廢水。 

2.盲樣(QC樣品)：事先配製定性之樣品，交由檢驗單位在未知情況檢驗，依其檢驗數據與原來標準值比較，測試檢驗單位檢驗能力

之樣品。 

3.飲用水(包括飲用水設備)：指供飲用之水質，包括飲用水設備之水質。 

4.廢棄物檢驗：指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檢驗。 

5.生物檢定：指生物毒性測試、生物累積毒性化學物質分析及微生物檢定等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 

依據本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環境檢驗樣品分類資料彙總編製。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 1式 4份，1份送會計單位，1份自存，1份送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(室)，1份送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。 


